
裁判憲法審查聲請

聲 請 人  王傳宏 

王建邦 

共 同

訴 訟 代 理 人 蔡 文 燦 律 師  

為 最 高 法 院 1 1 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 3 8 號 民 事 判 決 牴 觸 憲 法 ，聲請裁判 

憲 法 審 查 事 ：

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 

最 高 法 院 1 1 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 3 8 號 

發 回 最 高 法 院 。

事 實 上 及 法 律 上 之 陳 述

壹 、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及 遵 守 不 變 期 間 之 證 據 ：

一 、 按 【人 民 就 其 依 法 定 程 序 用 盡 審 級 救 濟 之 案 件 ，對 於受不利確  

定 終 局 裁 判 所 適 用 之 法 規 範 或 該 裁 判 ，認 有 牴 觸 憲 法 者 ，得聲 

請 憲 法 法 庭 為 宣 告 違 憲 之 判 決 。前 項 聲 請 ，應 於 不 利 確 定 終 局  

裁 判 送 達 後 六 個 月 之 不 變 期 間 内 為 之 。】 憲 法 訴 訟 法 第 5 9 條 

定 有 明 文 。

二 、 經 查 ，最 高 法 院 1 1 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 3 8 號 民 事 判 決 原 本 之 製 作  

曰 期 為 1 1 1 年 4 月 2 1 曰，正 本 之 製 作 曰 期 為 1H 年 4 月 2 7 曰， 

聲 請 人 之 訴 訟 代 理 人 之 收 受 日 期 為 1 1 1 年 5 月 3 日 ，距本件裁  

判 憲 法 審 查 聲 請 狀 提 起 之 期 日 ，未 逾 六 個 月 之 不 變 期 間 内 。

貳 、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違 憲 之 情 形 ，及 所 涉 憲 法 條 文 或 惠 法 上 權 利 ：

一 、相 關 事 實 ：

(一 ）緣 系 爭 土 地 於 日 據 時 期 即 登 記 為 聲 請 人 之 先 人 所 有 ，於 昭 和 7 

年 4 月 1 6 日 依 河 川 法 處 分 削 除 ，翌 年 1 月 9 日 閉 鎖 登 記 。嗣 

浮 覆 後 ，合 併 其 他 土 地 新 編 配 為 6 3 號 等 3 筆 土 地 ，登記為國 

有 ，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因 浮 覆 依 法 當 然 回 復 為 原 所 有 人 所 有 ，為 

此 ，聲 請 人 乃 依 民 法 第 8 2 1 條 、民 法 第 8 2 8 條 第 2 項及民法第  

7 6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請 求 將 系 爭 土 地 部 分 ，自新北市 區

觸 憲 法 ，應予廢轰



段 小 段 、 、 地 號 土 地 辦 理 土 地 分 割 登 記 ，再 

if諒 分 分 割 出 之 地 號 土 地 分 別 於 6 6 年 9 月 5 日 以 「新 登 錄 」 

為 登 記 原 因 之 所 有 權 登 記 、於 8 8 年 1 0 月 1 9 日 以 「接 管 」為 

登 記 原 因 之 所 有 權 登 記 塗 銷 =

(二） 惟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1 0 9年 度 重 訴 字 第 5 3 2 號 民 事 判 決 認 已 登  

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之 回 復 請 求 權 或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無民法第 

1 2 5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此 觀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 

1 0 7 號 及 第 1 6 4 號 解 釋 固 明 。然 所 謂 已 登 記 不 動 產 ，係指依我 

國 土 地 法 等 法 令 辦 理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而 言 。日治時期依日本國法  

令 所 為 之 不 動 產 登 記 ，已 因 曰 本 統 治 時 期 結 束 ，在 我國已無登  

記 公 示 之 作 用 ，成 為 「未 登 記 」不 動 產 ，其 所 有 人 之 「回復請 

求 權 」或 「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」，自 有 民 法 第 1 2 5 條 1 5 年時效消 

滅 規 定 之 適 用 ，被 告 據 以 主 張 時 效 抗 辯 ，自 屬 有 據 ，則原告對 

塗 銷 系 爭 土 地 第 一 次 所 有 權 登 記 及 接 管 登 記 之 請 求 權 ，應已罹 

於 1 5 年 時 效 而 消 滅 ，堪 可 認 定 。從 而 ，原告請求被告應將系

爭 土 地 自 系 爭 登 記 土 地 辦 理 土 地 分 割 登 記 ，再將系爭土地所有  

權 應 有 部 分 各 8 分 之 5 、應 有 部 分 各 3 2 分 之 3 、應有部分各  

3 2 分 £  3 分 別 於 6 6 年 9 月 5 日 以 「新 登 錄 」為登記原因之  

所 有 權 登 t己、於 8 8 年 1 0 月 1 9 日 以 「接 管 」為登記原因之所  

有 權 登 記 塗 鎖 ^ 要 非 有 據 為 由 ’驳 回 聲 請 人 之 訴 。

(三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1 0 年 度 重 上 字 第 2 4 2 號 民 事 判 決 認 曰 治 時 期  

按 請 求 權 因 1 5 年 間 不 行 使 而 消 滅 ，民 法 第 1 2 5條前段定有明  

文 。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1 0 7號 、第 1 6 4 號 解 釋 ，已登記不 

動 產 所 有 人 之 回 復 請 求 權 或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均 無 民 法 第 125 

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而 所 謂 「已 登 記 」，係指依我國法令  

所 為 之 登 記 ，以 維 護 我 國 登 記 制 度 公 示 之 功 能 。至日治時期依  

曰 本 國 法 令 所 為 之 不 動 產 登 記 ，已 因 日 本 統 治 時 期 結 束 ，在我 

國 已 無 登 記 公 示 之 作 用 ，成 為 「未 登 記 」不 動 產 。是依上開解  

釋 之 反 面 解 釋 及 民 法 第 1 2 5條 規 定 ，尚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登 記 為 所  

有 權 人 之 土 地 原 所 有 人 ，如 欲 對 於 已 依 我 國 法 令 完 成 該 土 地 所  

有 權 登 記 之 他 人 ，行 使 土 地 所 有 人 之 回 復 請 求 權 或 除 去 妨 害 請  

求 權 ，自 仍 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而 應 於 該 土 地 遭 他 人 登 記  

為 所 有 權 人 之 時 起 1 5 年 内 行 使 （最 高 法 院 1 0 9 年度台上字第 

3 1 6 4 號 、1 1 0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8 9 9 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系 爭 土 地  

因 沉 沒 為 河 川 敷 地 而 於 昭 和 8 年 1 月 9 日 為 閉 鎖 登 記 ，嗣後雖 

已 浮 覆 ，惟 既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登 記 為 王 雨 露 3 人或其繼承人所  

有 ，依 上 說 明 ，上 訴 人 行 使 回 復 請 求 權 或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仍 

有 民 法 第 1 2 5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系 爭 登 記 時 間 為 6 6 年



9 月 5 日 及 8 8 年 1 0 月 1 9 日，上 訴 人 自 登 記 時 即 得 行 使 除 去 妨  

害 請 求 權 ，其 未 舉 證 有 何 時 效 中 斷 或 客 觀 上 不 能 行 使 之 障 礙 事  

由 ，則 其 遲 至 1 0 9 年 9 月 8 曰 始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（見原審卷一 13 

頁 之 收 案 戳 記 ），顯 已 逾 1 5 年 時 效 期 間 。被 上 訴 人 已 為 時 效 抗  

辯 ，則 上 訴 人 請 求 塗 銷 系 爭 登 記 ，要 非 有 據 ，驳 回 聲 請 人 之 上  

訴 。

( 四 ）最 高 法 院 1 1 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 3 8 號 民 事 判 決 （下 稱 系 爭 判 決 ）以 

曰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水 道 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灣 

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 所 有 權 人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 

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 6 7 條 第 1 項 規定行使物  

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 本 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10 

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 號 裁 定 就 此 類 事 件 作 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

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經 核 於法並  

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求 予 廢 棄 ，非有理 

由 ，驳 回 聲 請 人 之 上 訴 ，因 而 確 定 。

二 、系 爭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違 憲 之 情 形 ，以 及 所 涉 憲 法 條 文 或 惠 法 上 權  

利 ：

( 一 ）各 級 法 院 對 於 法 律 之 解 釋 或 適 用 係 基 於 對 基 本 權 根 本 上 錯 誤  

之 理 解 ，且 該 錯 誤 將 實 質 影 響 具 體 個 案 之 裁 判 ，構 成 違 憲 ：

1. 按 【人 民 就 其 依 法 定 程 序 用 盡 審 級 救 濟 之 案 件 ，對於受不利確  

定 終 局 裁 判 所 適 用 之 法 規 範 或 該 裁 判 ，認 有 牴 觸 蕙 法 者 ，得聲 

請 蕙 法 法 庭 為 宣 告 違 憲 之 判 決 。前 項 聲 請 ，應 於 不 利 確 定 終 局  

裁 判 送 達 後 六 個 月 之 不 變 期 間 内 為 之 。】 憲 法 訴 訟 法 第 5 9 條 

定 有 明 文 。

2 .  次 按 人 民 就 其 依 法 定 程 序 用 盡 審 級 救 濟 之 案 件 ，對 於 受 不 利 確  

定 終 局 裁 判 所 適 用 之 法 規 範 或 該 裁 判 ，認 有 牴 觸 憲 法 者 ，得聲 

請 憲 法 法 庭 為 宣 告 違 憲 之 判 決 ，憲 法 訴 訟 法 （下 稱 憲 訴 法 ）第 

5 9 條 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按 法 院 所 為 之 民 事 裁 判 ，固有針對當事  

人 請 求 事 項 所 為 之 本 案 判 決 與 本 案 裁 定 ，以 及 針 對 前 開 事 項 以  

外 之 其 他 程 序 事 項 所 為 之 裁 判 （非 本 案 判 決 或 非 本 案 裁 定 ）之 

區 別 。然 無 論 何 者 ，均 為 法 院 將 抽 象 之 法 規 範 （實 體 法 或 程 序  

法 ），宣 示 於 個 案 之 結 果 ，法 院 所 宣 示 之 裁 判 結 果 ，即為該個案  

所 適 用 之 法 律 之 具 體 化 ，所 謂 「權 利 是 主 觀 化 的 法 律 ，法律是 

客 觀 化 的 權 利 」，即 為 此 義 。本 案 裁 判 ，係 直 接 宣 示 當 事 人 或 關  

係 人 應 承 受 之 具 體 權 利 義 務 或 法 律 效 果 ，固 為 此 之 裁 判 ，即使 

為 非 本 案 裁 判 ，亦 有 宣 示 當 事 人 或 關 係 人 應 承 受 具 體 權 利 義 務  

或 法 律 效 果 者 ，或 僅 就 該 事 件 之 程 序 事 項 為 裁 判 者 ，然無論何



者 ，均 對 於 當 事 人 或 關 係 人 之 實 體 上 或 程 序 上 權 益 ，發生一定  

之 法 律 效 果 或 影 響 。此 等 使 當 事 人 、關 係 人 承 受 具 體 權 利 義 務  

或 法 律 效 果 或 使 當 事 人 、關 係 人 程 序 上 權 益 受 影 響 之 裁 判 ，如 

係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，即 為 宣 示 就 該 裁 判 事 項 ，其 具 體 應 適 用 之 法  

律 為 何 ，並 不 因 其 為 本 案 裁 判 或 非 本 案 裁 判 而 異 ，其是否違背 

憲 法 ，自 均 應 受 憲 法 審 查 。是 憲 訴 法 第 5 9 條 第 1 項所稱之確定  

終 局 裁 判 ，並 不 限 於 本 案 裁 判 ，即 使 為 非 本 案 之 裁 定 ，如屬已 

盡 審 級 救 濟 之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，亦 包 含 在 内 （1 1 1 年 憲 判 字 第 8 

號 ）。

(二）系 爭 判 決 關 於 所 謂 「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」之 判 斷 ，不當限縮釋字  

第 1 0 7 號 及 第 1 6 4 號 解 釋 之 適 用 範 圍 ，於 所 有 權 人 行 使 物 上 請  

求 權 時 ，加 諸 釋 字 第 1 0 7 號 及 第 1 6 4號 解 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嚴重 

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 

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之 意 旨 ，有 所 牴 觸 ：

1 .  系 爭 判 決 之 判 斷 ：

系 爭 判 決 認 為 ：「查 日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水道 

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 灣 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 所 有 權 人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 

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 6 7條 

第 1 項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本 

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 1 0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裁定就此類事件作出  

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 

決 ，經 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求 

予 廢 棄 ，非 有 理 由 。」

2. 惟 按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，憲 法 第 1 5 條 定 有 明 文 。次按司法 

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 0 7號 解 釋 謂 ：【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  

復 請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】 又 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 6 4 號 解 釋 謂 ：【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  

之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不 在 本 院 釋 字 第 一 〇 七 號 解 釋 範 圍 之 内 ， 

但 依 其 性 質 ，亦 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】， 

所 謂 「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」，並 未 釋 示 限 於 我 國 法 令 ，惟系爭判決 

排 除 釋 字 第 1 0 7 號 解 釋 之 適 用 ，不 當 限 縮 釋 字 第 1 0 7 號 及 第 164 

號 解 釋 之 適 用 範 圍 ，於 所 有 權 人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加諸釋字 

第 1 0 7 號 及 第 1 6 4 號 解 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 

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 

自 有 違 憲 情 事 。



叁 、系 爭 判 決 之 理 由 及 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持 之 法 律 見 解 。

一 、按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 0 7 號 解 釋 謂 : 【已登記不動產所  

有 人 之 回 複 諳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潴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

1 。】，所 謂 「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」，並 未 釋 示 限 於 我 國 法 令 ，惟 

確 定 判 決 排 除 釋 字 第 1 0 7 號 解 釋 之 適 用 ，不 當 限 縮 釋 字 第 107 

號 及 第 1 6 4 號 解 釋 之 適 用 範 圍 ，於 所 有 權 人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 

，加 諸 釋 字 第 1 0 7 號 及 第 1 6 4 號 解 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嚴重侵 害 人  

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 

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憲 ：

( ― ) 按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07號 解 釋 謂 : r 已登記不動產所  

有 人 之 回 複 請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澝 減 瞎 效 規 定 之 適

j _ 。】 其 解 釋 理 由 書 謂 ：【查 民 法 第 七 百 六 十 九 條 、第七百七 

十 條 ，僅 對 於 占 有 他 人 未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者 許 其 得 請 求 登 記 為 所  

有 人 ，而 關 於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則 無 相 同 之 規 定 ，足 見 已登記 

之 不 動 產 ，不 適 用 關 於 取 得 時 效 之 規 定 ，為 適 應 此 項 規 定 ’基  

回 複 請 求 權 ，應 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渚 減 時 效 之 適 用 。復查 

民 法 第 七 百 五 十 八 條 規 定 ：『不 動 產 物 權 ，依 法 律 行 為 而 取  

得 、設 定 、喪 失 、及 變 更 者 ，非 經 登 記 不 生 效 力 』，土地法第 

四 十 三 條 規 定 ：『依 本 法 所 為 之 登 記 ，有 絕 對 效 力 <1。若許已登  

記 之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回 複 請 求 權 ，得 罹 於 時 效 而 消 滅 ，將使登記  

制 彦 ，失 其 效 用 。況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，既 列 名 於 登 記  

薄 上 ，必 須 依 法 負 擔 稅 捐 ，而 其 占 有 人 又 不 能 依 取 得 時 效 取 得  

所 有 權 ，倘 所 有 權 人 復 得 因 消 滅 時 效 喪 失 回 復 請 求 權 ，將仍永 

久 負 擔 義 務 ，顯 失 情 法 之 平 。本 院 院 字 第 一 八 三 三 號 解 釋 ，係 

對 未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之 回 復 請 求 權 而 發 。至 已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 

有 人 回 復 請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 

，應 予 補 充 解 釋 。】 又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64號 解 释 謂 

:【已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之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不在本院釋字第  

一 〇 七 號 解 釋 範 圍 之 内 ，但 依 其 性 質 ，亦 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 

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】其 解 釋 理 由 書 謂 ：【按民法第七百  

六 十 七 條 規 定 ，所 有 人 對 於 無 權 占 有 或 侵 奪 其 所 有 物 者 之 返 還  

請 求 權 ，對 於 妨 害 其 所 有 權 者 之 除 去 請 求 權 及 對 於 有 妨 害 其 所  

有 權 之 虞 者 之 防 止 請 求 權 ，均 以 維 護 所 有 權 之 圓 滿 行 使 為 目 的  

，其 性 質 相 同 ，故 各 該 請 求 權 是 否 適 用 消 滅 時 效 之 規 定 ，彼此 

之 間 ，當 不 容 有 何 軒 輊 。如 為 不 同 之 解 釋 ，在 理 論 上 不 免 自 相  

矛 盾 ，在 實 際 上 亦 難 完 全 發 揮 所 有 權 之 功 能 。「已登記不動產 

所 有 人 之 回 復 請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 

之 適 用 」，業 經 本 院 釋 字 第 一  0 七 號 解 釋 在 案 。已登記不動產



所 有 人 之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有 如 對 於 登 記 具 有 無 效 原 因 之 登 記  

名 義 人 所 發 生 之 塗 銷 登 記 請 求 權 ，若 適 用 民 法 消 滅 時 效 之 規 定  

，則 因 十 五 年 不 行 使 ，致 罹 於 時 效 而 湞 滅 ，難免發生權利上名  

實 不 符 之 現 象 ，真 正 所 有 人 將 無 法 確 實 支 配 其 所 有 物 ，自難貫 

徹 首 開 規 定 之 意 旨 。故 已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之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 

，雖 不 在 上 開 解 釋 範 圍 之 内 ，但 依 其 性 質 ，亦 無 民法第 一百 二  

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】。

( 二） 次 按 【釋 字 第 1 6 4 號 解 釋 認 已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之 除 去 妨 害 請  

求 權 ，不 在 釋 字 第 1 0 7 號 解 釋 範 圍 之 内 ，但 依 其 性 質 ，亦無民 

法 第 1 2 5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觀 諸 釋 字 第 1 6 4 號解釋之具  

體 個 案 ，係 就 於 日 治 時 期 已 辦 理 所 有 權 登 記 ，而未於臺灣光復  

後 辦 理 第 一 次 所 有 權 登 記 之 祭 祀 公 業 土 地 而 為 解 釋 ，並未限制 

於 臺 灣 光 復 後 辦 理 第 一 次 所 有 權 登 記 之 土 地 始 無 消 滅 時 效 之  

適 用 。且 臺 灣 光 復 後 政 府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其 目 的 在 整 理 地  

籍 ，僅 為 地 政 機 關 清 查 土 地 之 一 種 程 序 而 已 ，與 物 權 登 記 無  

關 ，非 在 否 認 日 治 時 期 之 原 登 記 效 力 而 重 新 創 設 登 記 效 力 ，自 

不 影 響 光 復 前 原 權 利 人 因 登 記 取 得 之 物 權 ，於 日 治 時 期 業 經 登  

記 之 土 地 非 屬 民 法 第 7 6 9 條 所 稱 之 他 人 未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亦經 

最 高 法 院 1 0 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 2 2 6號 、1 0 9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7 4 號 

民 事 判 決 迭 著 有 明 文 。是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僅 於 臺 灣 光 復 後 辦 理 第  

一 次 所 有 權 登 記 之 土 地 始 無 消 滅 時 效 之 適 用 云 云 ，及援引最高 

法 院 4 2 年 台 上 字 第 1 1 9 6號 判 例 、7 0 年 台 上 字 第 3 1 1 號 判 例 ， 

顯 與 釋 字 第 1 6 4號 解 釋 意 旨 抵 觸 ，且 限 縮 釋 字 第 1 6 4 號解釋之  

適 用 範 圍 ，於 所 有 權 人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加 諸 釋 字 第 1 6 4號 

解 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尚 難 認 可 採 。】有 

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1 0 年 度 重 上 字 第 4 0 0 號 民 事 判 決 可 稽 。

(三 ） 據 上 ，系 爭 判 決 稱 ：「查 日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 

水 道 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 灣 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所有權 人 未 依 我 國  

法 令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67 

條 第 1 項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 

本 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就 此 類 事 件  

作 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上訴人敗訴  

之 判 決 ，經 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

求 予 廢 棄 ，非 有 理 由 。」云 云 ，與 釋 字 第 1 0 7 號 及 第 1 6 4 號解 

釋 意 旨 抵 觸 ，且 限 縮 釋 字 第 1 0 7 號 及 第 1 6 4 號解釋之 適 用 範  

圍 ，於 所 有 權 人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加 諸 釋 字 第 1 0 7 號及第 

1 6 4 號 解 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損害聲請 

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憲 。



二 、系 爭 判 決 稱 ：「查 日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水道 

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 灣 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 所 有 權 人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 

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 6 7 條 

第 1 項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本 

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就 此 類 事 件 作  

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 

判 決 ，經 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

求 予 廢 棄 ，非 有 理 由 。」云 云 ，與 地 籍 清 理 條 例 第 1 7 條 、第 

3 0 條 、第 3 4 條 及 繼 承 登 記 法 令 補 充 規 定 第 9 1 點 規 定 ，日治時 

期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之 登 記 内 容 ，為 處 理 土 地 問 題 之 依 據 ，不因 

台 灣 光 復 而 失 效 ，自 仍 屬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系 爭 判 決 所 示 ，嚴 

重 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 

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憲 ：

(一） 確 定 判 決 稱 ：「查 日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水道 

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 灣 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 所 有 權 人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 

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 6 7 條 

第 1 項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本 

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就 此 類 事 件 作  

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 

判 決 ，經 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

求 予 廢 棄 ，非 有 理 由 。」云 云 。

(二） 然 查 ：

1. 地 籍 清 理 條 例 第 1 7 條 規 定 ：【以 日 據 時 期 會 社 或 組 合 名 義 登 記  

之 土 地 ，原 權 利 人 或 其 繼 承 人 應 於 申 請 登 記 期 間 内 提 出 有 關 股  

權 或 出 資 比 例 之 證 明 文 件 ，向 該 管 登 記 機 關 申 請 更 正 登 記 為 原  

權 利 人 所 有 。前 項 所 稱 原 權 利 人 ，指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十 月 二  

十 四 日 為 股 東 或 組 合 員 ，或 其 全 體 法 定 繼 承 人 者 。但 股 東或組  

合 員 為 曰 本 人 者 ，以 中 華 民 國 為 原 權 利 人 。】

2. 地 籍 清 理 條 例 第 3 0 條 規 定 :r 中華民國三 十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曰  

以 前 之 查 封 、假 扣 押 、假 處 分 登 記 ，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得 申 請 塗 銷  

登 記 ，經 登 記 機 關 公 告 三 個 月 ，期 滿 無 人 異 議 者 ，塗 銷 之 。前 

項 公 告 期 間 異 議 之 處 理 ，準 用 第 九 條 規 定 辦 理 。因第一項塗銷 

登 記 致 債 權 人 受 有 損 害 者 ，由 土 地 所 有 禮 人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】

3. 地 籍 清 理 條 例 第 3 4 條 規 定 ：【原 以 寺 廟 或 宗 教 團 體 名 義 登 記 ， 

於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前 改 以 他 人 名 義 登 記 之 土  

也 ，自 始 為 該 寺 廟 或 宗 教 團 體 管 理 、使 用 或 收 益 者 ，經登記名 

義 人 或 其 繼 承 人 同 意 ，由 該 寺 廟 或 宗 教 團 體 於 申 報 期 間 内 ，檢



附 證 明 文 件 向 土 地 所 在 地 直 轄 市 或 縣 （市 ）主管機關申報發給  

證 明 書 ；並 於 領 得 證 明 書 後 三 十 日 内 ，向 該 管 登 記 機 關 申 請 更  

名 登 記 。】

4.據 上 ，依 地 籍 清 理 條 例 第 n 條 、第 3 0 條 、第 3 4 條 規 定 ，曰 

治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之 登 記 内 容 ，為 處 理 土 地 地 籍 清 理 之 依  

據 ，不 因 台 灣 光 復 而 失 效 ，自 仍 屬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系爭判決 

稱 ：「查 曰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水道經塗銷登  

記 ，臺 灣 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 所 有 權 人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辦 理 土 地  

總 登 記 ，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 6 7 條 第 1 項規 

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本院民事大  

法 庭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就 此 類 事 件 作 出 之 統 一  

見 解 ，自 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經 

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求 予 廢 棄 ， 

非 有 理 由 。」云 云 ，顯 與 地 籍 清 理 條 例 第 1 7 條 、第 3 0 條 、第 

3 4 條 規 定 不 合 ，系 爭 判 決 所 示 ，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損 

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

屬 違 憲 。

(三）次 查 ：

1. 繼 承 登 記 法 令 補 充 規 定 第 9 1 點 規 定 【

被 繼 承 人 〔即 登 記 名 義 人 ）於 日 據 時 期 死 亡 或光復德来設籍前  

死 亡 ，繼 承 人 申 辦 繼 承 登 記 時 ，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：

(一） 被 繼 承 人 有 生 前 戶 籍 資 料 而 無 死 亡 之 戶 籍 記 事 時 ，應於辦 

妥 死 亡 登 記 或 死 亡 宣 告 登 記 後 ，據 以 辦 理 。

(二） 繼 承 人 以 書 面 向 戶 政 機 關 申 請 被 繼 承 人 日 據 時 期 及 光 復  

後 之 戶 籍 資 料 ，經 戶 政 機 關 查 復 無 資 料 ，且合於下列情形  

之 一 者 ，旁，檢 附 土 地 登 記 規 則 第 一 百 + 九 條 第 一 項 窠 一 款  

規 定 文 件 辧 理 ：

1. 依 繼 承 人 檢 附 之 戶 籍 謄 本 已 能 顯 示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，且申 

請 人 於 繼 承 系 統 表 註 明 登 記 名 義 人 死 亡 日 期 。

2 .  申 請 人 於 繼 承 系 統 表 註 明 被 繼 承 人 死 亡 日 期 ，並切結 

「死 亡 曰 期 如 有 不 實 ，申 請 人 願 負 法 律 責 任 」。

繼 承 人 之 一 於 曰 據 時 期 死 亡 或 光 復 後 未 設 籍 前 死 亡 者 ，可比照 

前 項 辦 理 。

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之 戶 籍 謄 本 ，能 以 電 腦 處 理 達 成 查 詢 者 ，得免提 

出 。】

2, 據 上 ，被 繼 承 人 （即 土 地 登 記 名 義 人 ）於 日 攄 時 期 死 亡 ，繼承 

人 申 辦 依 日 治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之 繼 承 登 記 時 ，亦係依曰治



時 期 土 地 登 記 内 容 辦 理 ，並 不 因 日 本 統 治 時 期 結 束 ，在我國成  

為 「未 登 記 」不 動 產 之 方 式 處 理 ，是 以 ，原 審 判 決 稱 ：「查日 

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水 道 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灣光 

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 所 有 權 人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於 

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 6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 

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 本 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 1 0 年 

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 號 裁 定 就 此 類 事 件 作 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應 

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經核於法並無  

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求 予 廢 棄 ，非 有 理 由 。」 

云 云 ，顯 與 繼 承 登 記 法 令 補 充 規 定 第 9 1 點 規 定 不 合 ，系爭判 

決 所 示 ，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

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憲 。

(四 ）依 最 高 法 院 判 例 ，日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之 登 記 内 容 ，為處 

理 土 地 事 件 之 依 據 ，系 爭 稱 ：「查 日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

成 為 河 川 、水 道 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 灣 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所有權 

人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

依 民 法 第 7 6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滅時效規  

定 之 適 用 ，為 本 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裁 

定 就 此 類 事 件 作 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 

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經 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摘原 

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求 予 廢 棄 ，非 有 理 由 。」云 云 ，與最高法院判  

例 不 符 ，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

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憲 ：

1 . 【按 土 地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所 謂 登 記 有 絕 對 效 力 ，係 為 保 護 因 信 賴  

登 記 取 得 土 地 權 利 之 第 三 人 而 設 ，故 登 記 原 因 無 效 或 得 撤 銷 時  

，在 第 三 人 来 取 得 土 地 權 利 前 ，真 正 權 利 人 對 於 登 記 名 義 人 自  

仍 得 主 張 之 。本 件 上 訴 人 林 漢 標 、林 瑾 梅 於 民國三十三年六 ~ i" 
間 ，向 佘 永 燦 所 買 受 之 訟 爭 铺 房 ，經 於 同 年 十 月 間 為 所 有 權 移  

轉 之 登 記 ，雖 據 提 出 原 賣 契 及 土 地 所 有 權 狀 可 證 ，第查余永燦 

早 於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間 在 美 國 死 亡 ，其 骸 骨 已 於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二  

月 間 由 美 運 回 安 葬 ，被 上 訴 人 為 余 永 燦 之 子 女 ，業經原審依據  

卷 附 美 國 必 珠 卜 埠 中 華 會 館 台 山 三 八 鄉 公 所 之 證 明 書 ，美國總 

統 郵 船 公 司 之 運 载 單 及 證 人 朱 文 禮 朱 禹 倫 等 之 證 言 ，為適法之 

認 定 ，雖 運 載 單 内 載 為 馬 華 之 骸 骨 託 運 人 為 馬 林 芳 ，然依被上 

訴 人 呈 案 一 九 四 七 年 之 回 國 護 照 ，及 一 九 二 一 年 僑 美 憑 證 ，均 

載 明 馬 林 芳 為 馬 華 之 子 馬 林 芳 即 被 上 訴 人 余 林 芳 ，並有民國二  

十 四 年 嶺 南 大 學 考 試 入 場 證 粘 附 之 相 片 ，與 上 項 證 照 所 附 之 相



片 同 屬 一 人 可 資 印 證 ，則 馬 華 亦 即 余 永 燦 之 別 名 要 堪 認 定 ，亦 

經 原 判 決 詳 予 闡 明 ，而 上 訴 人 所 執 原 夤 契 係 由 余 永 燦 之 妻 即被 

上 訴 人 之 母 以 余 永 燦 之 名 義 所 訂 立 ，並 非 余 永 燦 本 人 所 出 賣 ， 

又 據 契 載 見 證 人 余 宣 表 在 原 審 到 庭 結 證 明 確 ，是訟 爭 舖 房 自應 

為 被 上 訴 人 與 其 母 繼 承 公 同 共 有 ，雖 係 由 其 母 出 賣 既 来 得 被 上  

訴 人 之 同 意 ，依 法 應 不 生 物 權 移 轉 之 效 力 ，從 而 上 訴 人 南 光 書  

店 ，向 上 訴 人 林 漢 標 等 租 賃 使 用 ，亦 自 不 能 謂 非 無 權 佔 有 ，原 

審 攄 以 認 被 上 訴 人 確 認 所 有 權 存 在 返 還 訟 爭 舖 房 契 證 及 塗銷 

登 記 之 諳 求 ，為 無 不 當 ，而 將 第 一 審 判 決 廢 棄 ，另為如被上訴  

人 聲 明 之 判 決 ，於 法 殊 非 有 違 ，上 訴 人 徒 肆 空 言 就 原 審 判 斷 證  

據 證 明 力 之 職 權 行 使 ，任 意 指 摘 ，因 不 得 謂 有 理 由 ，其以買受 

訟 爭 铺 房 經 已 合 法 登 記 主 張 依 土 地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有 絕 對 效 力 ， 

按 諸 首 開 說 明 ，亦 無 可 採 。據 上 論 結 ，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。依 

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百 七 十 八 條 ，第 四 百 四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，第七十 

八 條 ，判 決 如 主 文 。】有 最 高 法 4 0 年 台 上 字 第 1 8 9 2號民事判 

例 可 稽 。

2.據 上 ，系 爭 判 決 稱 ：「查 日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 

水 道 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 灣 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所有 權 人 未 依 我 國  

法 令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67 

條 第 1 項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 

本 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就此類事件  

作 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上訴人敗訴  

之 判 決 ，經 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

求 予 廢 棄 ，非 有 理 由 。」云 云 ，與 最 高 法 院 判 例 不 符 ，嚴重侵 

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 

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憲 。

(五）臺 灣 光 復 後 ，政 府 辦 理 之 土 地 總 登 記 ，其 目 的 在 整 理 地 籍 ，僅 

為 地 政 機 關 清 查 土 地 之 一 種 程 序 ，與 物 權 登 記 無 關 ，並不影響 

光 復 前 原 權 利 人 依 當 時 法 令 已 取 得 之 物 權 ，系 爭 判 決 稱 ：「查 

曰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水 道 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灣 

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 所 有 權 人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 

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 6 7 條 第 1 項規定行使物  

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 本 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10 

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就 此 類 事 件 作 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

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經 核 於法並  

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求 予 廢 棄 ，非有理 

由 。」云 云 ，與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例 及 最 高 法 院 判 決 不 符 ，嚴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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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 

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蕙 ：

1. 按 【臺 灣 省 因 日 攄 時 期 曾 經 辦 理 不 動 產 之 登 記 ，故 光 復 後 所 舉  

辦 之 總 登 記 ，應 就 原 來 登 記 簿 土 地 台 帳 及 權 利 憑 證 之 狀 態 為 之  

，此 就 臺 灣 省 土 地 權 利 憑 證 繳 驗 及 換 發 權 利 書 狀 辦 法 及 台 灣 地  

籍 釐 整 辦 法 各 規 定 觀 之 ，亦 甚 了 然 。本 件 原 告 在 光 復 前 買 受 共  

有 人 周 甲 之 應 有 部 分 ，於 光 復 後 受 贈 共 有 人 劉 己 之 應 有 部 分 ， 

雖 均 在 總 登 記 之 前 ，但 既 均 未 為 移 轉 登 記 ，其 日 據 時 期 原 登 記  

薄 土 地 台 帳 及 權 利 憑 證 ，均 記 载 為 原 告 及 周 甲 劉 乙 三 人 所 共 有  

，地 政 機 關 所 為 之 總 登 記 ，仍 登 記 本 件 土 地 為 三 人 共 有 ，自難

謂 為 錯 誤 。】 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4 6 年 判 字 第 6 4 號 判 例 可 稽 。

2 .  次 按 【台 灣 光 復 後 ，政 府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其 目 的 在 整 理 地 籍 ， 

僅 為 地 政 機 關 清 查 土 地 之 一 種 程 序 而 已 ，與 物 權 登 記 無 關 。亦 

即 ，並 非 在 否 認 日 治 時 期 之 原 登 記 效 力 而 重 新 創 設 登 記 效 力 之  

性 質 ，自 不 影 響 光 復 前 原 權 利 人 因 登 記 取 得 之 物 權 。系爭土地 

依 日 治 時 期 之 土 地 登 記 簿 及 土 地 台 帳 ，係 登 記 為上訴人 之 父 林  

克 裕 與 訴 外 人 林 祺 瑞 等 人 所 共 有 ，嗣 林 克 裕 於 台 灣 光 復 後 死  

亡 ，渠 等 均 未 辦 理 系 爭 土 地 之 總 登 記 ，上 訴 人 為 林 克 裕 之 繼 承  

人 之 一 ，均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，依 前 開 說 明 ，雖 林 克 裕 未於光復後  

申 辦 土 地 總 登 記 ，亦 不 影 響 其 業 於 日 治 時 期 登 記 取 得 之 所 有  

盤 ，是 糸 亊 土 地 無 論 是 日 治 時 期 或 台 灣 光 復 後 ，均 非 屬 民法第 

七 百 六 十 九 條 所 稱 之 他 人 未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】，最 高 法 院 1 0 1 年 

台 上 字 第 1 2 2 6號 民 事 裁 定 可 稽 。

3 .  又 按 【系 爭 土 地 之 前 身 （2 4 之 1 番 地 ）於 曰 治 時 期 已 為 所 有 權  

登 記 ，政 府 光 復 後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並 非 否 認 日 治 時 期 之 原 登  

記 效 力 ，重 新 創 設 登 記 效 力 。故 日 治 時 期 已 為 所 有 權 登 記 之 不  

動 產 ，並 不 因 臺 灣 光 復 後 ，政 府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而 受 影 響 ，¥  

無 民 法 第 1 2 5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】，有 最 高 法 院 1 0 7 年台 

上 字 第 2 2 7 9 號 民 事 裁 £ 可

4 .  又 按 【■ 系 爭 土 地 於 日 治 時 期 已 為 所 有 權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無民法 

第 1 2 5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】，有 最 高 法 院 1 0 8 年台上字第 

4 6 0 號 民 事 裁 定 可 稽 。

5 .  又 按 【查 臺 灣 光 復 後 ，政 府 辦 理 之 土 地 總 登 記 ，其 目的在整理  

地 籍 ，僅 為 地 政 機 關 清 查 土 地 之 一 種 程 序 ，與 物 權 登 記 無 關 ， 

並 不 影 響 光 復 前 原 權 利 人 依 當 時 法 令 已 取 得 之 物 權 ° 系 爭 2 筆 

土 地 於 日 據 時 期 登 記 為 被 上 訴 人 之 被 繼 承 人 李 朝 傳 、李文篆按 

應 有 部 分 1 / 2 維 持 共 有 ，因 河 川 敷 地 經 處 分 削 除 ，所有權 僅 擬  

制 消 滅 ，當 系 爭 2 筆 土 地 浮 覆 而 回 復 原 狀 時 ，原 土 地 所 有 人 之



所 有 權 當 然 回 復 ，無 待 申 請 地 政 機 關 核 准 。嗣 後 辦 理 所 有 權 登  

記 ，僅 係 依 土 地 法 規 定 之 登 記 程 序 辦 理 登 記 而 已 ，與是否取得  

所 有 權 無 涉 。】有 最 高 法 院 1 0 9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7 4 號民事判決 

可 稽 。

6 .  又 按 【政 府 於 臺 灣 光 復 後 辦 理 之 土 地 總 登 記 ，目的在整理地 

籍 ，為 地 政 機 關 清 查 土 地 之 一 種 程 序 ，與 物 權 登 記 無 關 ，不影 

響 光 復 前 原 權 利 人 依 當 時 法 令 已 取 得 之 物 權 ；而地政機關在土  

地 登 記 謄 本 「標 示 部 」所 為 之 登 記 ，係 記 載 該 土 地 自 總 登 記 後  

之 沿 革 ，均 非 新 取 得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之 登 記 】有 最 高 法 院 1 1 0 年 

度 台 上 字 第 9 6 0 號 民 事 判 決 可 稽 〇

7. 據 上 ，系 爭 判 決 稱 ：「查 曰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成 為 河 川 、 

水 道 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 灣 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所有權 人 未 依 我 國  

法 令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 依 民 法 第 7 6 7 

條 第 1 項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為 

本 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就 此 類 事 件  

作 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上訴人敗訴  

之 判 決 ，經 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遠 背 法 令 ， 

求 予 廢 棄 ，非 有 理 由 。」云 云 ，與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例 及 最 高 法  

院 判 決 不 符 ，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5 

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憲 。

三 、最 高 法 院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限 縮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 

會 議 釋 字 第 1 0 7 號 及 第 1 6 4 號 解 釋 之 適 用 範 圍 ，於 所有權人行  

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加 諸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 0 7 號及第 

1 6 4 號 解 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嚴 重 侵 害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損害聲請 

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憲 ：

(一）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 0 7 號 及 第 1 6 4號 解 釋 不 動 產 之 物 上  

請 求 權 有 無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■，係 以 不 動 產 已 登 記 或 未 登 記  

而 定 ，已 登 記 或 未 登 記 為 客 觀 存 在 問 題 ，與 客 觀 存 在 之 登 記 之  

效 力 不 同 ：

1.按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 0 7 號 解 釋 謂 : 【已登記不動產所  

有 人 之 回 復 諸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

J _ 。】 其 解 釋 理 由 書 謂 ：【查 民 法 第 七 百 六 十 九 條 、第七百七 

十 條 ，僅 對 於 占 有 他 人 未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者 許 其 得 請 求 登 記 為 所  

有 人 ，而 關 於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則 無 相 同 之 規 定 ，足 見 已登記 

之 不 動 產 ，不 適 用 關 於 取 得 時 效 之 規 定 ，為 適 應 此 項 規 定 ，農  

回 復 諳 求 權 ，應 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之 適 用 。復查 

民 法 第 七 百 五 十 八 條 規 定 ：『不 動 產 物 權 ，依 法 律 行 為 而 取



得 、設 定 、喪 失 、及 變 更 者 ，非 經 登 記 不 生 效 力 』，土地法第 

四 十 三 條 規 定 ：『依 本 法 所 為 之 登 記 ，有 絕 對 效 力 』。若許已 

登 記 之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回 復 諳 求 權 ，得 罹 於 時 效 而 消 滅 ，將使登 

記 制 度 ，失 其 效 用 。況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，既列名於登  

記 薄 上 ，必 須 依 法 負 擔 稅 捐 ，而 其 占 有 人 又 不 能 依 取 得 時 效 取  

得 所 有 權 ，倘 所 有 權 人 復 得 因 消 滅 時 效 喪 失 回 復 請 求 權 ，將仍 

永 久 負 擔 義 務 ，顯 失 情 法 之 平 。本 院 院 字 第 一 八 三 三 號 解 釋 ， 

係 對 未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之 回 復 請 求 權 而 發 。至已登記不動產  

所 有 人 回 復 請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 

用 ，應 予 補 充 解 釋 。】 又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 6 4 號解釋 

謂 ：【已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之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不在本院釋字  

第 一 〇 七 號 解 釋 範 圍 之 内 ，但 依 其 性 質 ，亦無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 

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】 其 解 釋 理 由 書 謂 ：【按民法第七  

百 六 十 七 條 規 定 ，所 有 人 對 於 無 權 占 有 或 侵 奪 其 所 有 物 者 之 返  

還 請 求 權 ，對 於 妨 害 其 所 有 權 者 之 除 去 請 求 權 及 對 於 有 妨 害 其  

所 有 權 之 虞 者 之 防 止 請 求 權 ，均 以 維 護 所 有 權 之 圓 滿 行 使 為 目  

的 ，其 性 質 相 同 ，故 各 該 請 求 權 是 否 適 用 消 滅 時 效 之 規 定 ，彼 

此 之 間 ，當 不 容 有 何 軒 輊 。如 為 不 同 之 解 釋 ，在理論上不免自  

相 矛 盾 ，在 實 際 上 亦 難 完 全 發 撢 所 有 權 之 功 能 。「已登記不動 

產 所 有 人 之 回 復 請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 

之 適 用 」，業 經 本 院 釋 字 第 一  0 七 號 解 釋 在 案 。已登記不動產 

所 有 人 之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有 如 對 於 登 記 具 有 無 效 原 因 之 登 記  

名 義 人 所 發 生 之 塗 銷 登 記 請 求 權 ，若 適 用 民 法 消 滅 時 效 之 規  

定 ，則 因 十 五 年 不 行 使 ，致 罹 於 時 效 而 消 滅 ，難 免 發 生 權 利 上  

名 實 不 符 之 現 象 ，真 正 所 有 人 將 無 法 確 實 支 配 其 所 有 物 ，自難 

貫 徹 首 開 規 定 之 意 旨 。故 已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之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 

權 ，雖 不 在 上 開 解 釋 範 圍 之 内 ，但 依 其 性 質 ，亦無民法第一百  

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親 適 用 】。 " =

2 .次 按 【民 法 第 七 百 六 十 九 條 、第 七 百 七 十 條 … 明定其占有之土  

地 ，應 為 他 人 未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所 謂 来 登 記 ，指 該 土 地 未 經 地  

政 機 關 於 土 地 登 記 總 薄 為 所 有 權 ^ 屈 之 登 記 而 言 ，苟經登記 

則 其 登 記 是 否 屬 實 ，及 登 記 名 義 人 是 否 確 有 其 人 ，或其人之生  

死 ，暨 現 在 何 處 ，均 非 所 問 】 有 鈞 院 6 4 年 台 上 字 第 3 3 4 號 

民 事 判 決 可 稽 。又 【查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一 〇 七 號 及 第  

一 六 四 號 解 釋 ，謂 已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之 回 復 請 求 權 或 除 去 妨  

害 請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所稱 

「已 登 記 不 動 產 I ，係 指 已 依 土 地 法 辨 理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而 言 ，

而 非 指 已 登 記 為 請 求 人 名 義 之 不 動 產 。蓋 不 動 產 真 正 所 有 人 之



所 有 權 ，不 因 他 人 無 權 占 有 或 侵 奪 其 所 有 物 或 基 於 無 效 原 因 所  

為 之 移 韓 登 記 而 失 其 存 在 ；g 已 依 土 地 法 等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登  

記 ，其 回 復 請 求 權 或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即 不 罹 於 時 效 而 消 滅 。

因 繼 承 取 得 不 動 產 物 權 者 ，不 以 登 記 為 生 效 要 件 ，觀乎民法第 

七 百 五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自 明 。故 被 繼 承 人 基 於 已 登 記 為 其 所 有 之  

不 動 產 所 生 之 回 復 請 求 權 或 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，既不罹於時效而  

消 滅 ，則 繼 承 人 承 受 其 權 利 後 ，縱 令 尚 未 登 記 ，亦無罹於時效  

而 消 滅 之 可 言 。被 上 訴 人 主 張 上 訴 人 之 單 獨 繼 承 登 記 行 為 ，係 

侵 害 其 依 繼 承 已 取 得 之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，因 依 物上請求權請求  

上 訴 人 塗 銷 繼 承 登 記 ，自 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 

之 適 用 等 語 ，自 屬 正 當 】有 最 高 法 院 8 5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8 號民 

事 判 決 可 稽 。

3 .又 陳 立 夫 教 授 於 「再 論 私 有 河 川 土 地 所 以 權 之 回 復 土 地 法 第  

1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適 用 之 軌 跡 與 現 況 」文 中 表 示 【最 近 ，聂高法 

院 1 1 0 年 麿 台 上 字 笫 1 1 5 3號 、第 1 5 9 0號 民 事 提 案 栽 定 ，對 「日 

治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因 故 成 為 河 川 而 削 除 登 記 ，嗣後浮 

屨 ，来 依 我 國 法 律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之 原 所 有 權 人 ，於該土地為  

國 有 登 記 後 ，依 民 法 第 7 6 7條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，無消滅時  

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？ ！… 爭 議 ，提 案 大 法 庭 裁 判 … 本 文 聚 焦 M 明 土 

地 法 第 1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適 用 狀 況 之 初 步 觀 察 結 果 ，並剖析不 

動 產 物 上 請 求 權 消 滅 時 效 議 題 。為 此 敘 明 相 關 議 題 背 景 及 土 地  

所 有 權 回 復 之 爭 議 ，而 後 綜 合 考 察 ，並 就 爭 議 核 心 之 不 動 產 物  

上 請 求 權 消 滅 時 效 議 題 予 以 剖 析 …釋 字 第 1 0 7 號 、第 1 6 4 號解 

釋 雖 謂 「已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」之 物 上 請 求 權 （回復請求權及  

除 去 妨 害 請 求 權 ），無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但 何 謂 「已登記 

不 動 產 所 有 人 ！、「已 登 記 不 動 產 ！或 「已 登 記 i ?上開解釋並  

未 言 明 其 意 … 綜 觀 歷 來 裁 判 ，主 要 有 三 種 見 解 ：（一 ）不動產已 

依 我 國 法 令 登 記 為 真 正 所 有 人 所 有 ；（二 ）不 動 產 已 依 我 國 法  

令 為 登 記 ；（三 ）不 動 產 登 記 包 括 日 治 時 期 之 登 記 。(一）「甲

說丨:

不 動 產 已 依 我 國 法 令 登 記 為 真 正 所 有 人 所 有 。…最 早 I 諸於最 

高 法 院 7 0 年 台 上 字 第 3 1 1 號 判 例 … ; (二）「乙 說 」■•不動產已 

依 我 國 法 令 為 登 記 … 最 高 法 院 8 5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8 號 判 決 … 就 

上 開 判 決 文 義 以 觀 … 係 著 眼 於 「不 動 產 」是 否 已 依 我 國 法 令 辦  

理 登 記 （亦 即 ，係 著 眼 於 權 利 客 體 ）；（三 ）「丙 說 」••不動產登 

記 包 括 曰 治 時 期 之 登 記 … （此 乃 著 眼 於 土 地 登 記 之 内 涵 ）。… 

莖 認 為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1 0 7 號 、第 1 6 4號 解 釋 之 「已登記不動產 

所 有 人 」，指 「不 動 產 已 依 我 國 法 令 登 記 為 真 正 所 有 人 所 有 」，



乃 源 自 最 高 法 院 7 0 年 台 上 字 第 3 1 1號 原 判 例 見 解 。但 該原判 

例 見 解 ，於 依 土 地 法 第 1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回 復 所 有 權 之 事 件 ， 

實 不 可 類 比 援 採 。菠 其 因 認 為 日 治 時 期 土 地 登 記 之 所 有 權 人 與  

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人 尚 難 認 定 為 同 一 人 ；於 此 前 提 之 下 ，即逕推 

論 出 「已 登 記 不 動 產 」應 指 依 我 國 法 令 登 記 為 其 人 始 屬 之 。其 

推 論 顯 是 跳 躍 ，且 導 出 結 論 之 前 題 與 結 論 間 不 具 關 聯 性 。既對 

於 主 張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人 之 姓 名 與 日 治 時 期 登 記 薄 所 有 人 是  

否 同 一 有 所 質 疑 ，則 此 情 事 與 前 開 解 釋 所 稱 「已 登 記 不 動 產 」 

或 「已 登 記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」之 「已 登 記 」意 涵 ，乃屬不同層次  

事 項 ，尚 不 能 逕 予 推 論 認 為 該 解 釋 所 稱 「已 登 記 」係 指 依 「吾 

國 法 令 之 登 記 」之 結 論 。又 本 件 原 判 例 ，雖 引 最 高 法 院 4 2 年 

台 上 字 第 1 1 9 6 號 原 判 例 為 據 ，認 為 「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無消 

滅 時 效 之 適 用 ，其 登 記 應 係 指 依 吾 國 法 令 所 為 之 登 記 而 言 。」 

然 該 4 2 年 原 判 例 僅 是 闡 述 依 我 國 法 令 所 為 之 登 記 ，始生絕對 

效 力 。故 縱 使 解 釋 理 由 敘 及 「土 地 法 第 4 3 條 規 定 …若許已登  

記 之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回 復 請 求 權 ，得 罹 於 時 效 而 消 滅 ，將使登記 

制 度 ，失 其 效 用 。」但 尚 難 據 此 即 推 論 認 為 釋 字 第 1 0 7號解釋 

所 謂 「已 登 記 」，即 「依 吾 國 法 令 所 為 之 登 記 」。… 光復初期辦  

理 之 土 地 登 記 ，實 質 上 係 對 於 日 治 時 期 之 土 地 登 記 内 容 予 以 肯  

認 ，籍 由 土 地 權 利 憑 證 繳 驗 ，延 續 為 光 復 後 我 國 登 記 制 度 ；另 

一 方 面 ，此 亦 可 謂 臺 灣 土 地 登 記 制 度 之 建 置 ，尚難謂係依我國 

土 地 法 等 法 令 規 定 所 為 。是 以 ，前 述 甲 說 :「日治時期依日本  

國 法 令 所 為 之 不 動 產 登 記 ，已 因 日 本 統 治 時 期 結 束 ，在我國已 

無 登 記 公 示 之 作 用 」，其 立 論 依 據 ，即有 再 思 之 必 要 ；相 對 地 ， 

「丙 說 ！所 言 : 「政 府 光 復 後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並 非 否 認日墟 

時 期 之 原 登 記 效 力 ，重 新 創 設 登 記 效 力 ■■故日據時期已為所有 

權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並 不 因 臺 灣 光 復 後 ，政 府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而  

受 影 響 i 是 有 其 道 理 ，… 鑒 於 土 地 法 所 建 構 之 土 地 登 記 制 度 ， 

乃 強 制 登 記 。從 而 ，不 動 產 既 已 依 土 地 法 規 定 完 成 登 記 ，則無 

妨 解 為 自 屬 釋 字 第 1 0 7 號 所 稱 之 「已 登 記 不 動 產 」；而未必應 

著 眼 於 所 登 記 之 權 利 人 屬 真 正 權 利 人 所 有 ，始 得 稱 「已 登 記 」。 

於 是 ，前 述 「乙 說 I ，如 以 結 論 而 言 ，實 亦 有 值 得 支 持 之 處 。】 

(見證 四 第 2 、8 - 1 2 頁）。 1

4 .據 上 ，所 謂 「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i 或 「来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！，係著 

眼 於 不 動 產 是 否 已 辦 理 所 有 權 歸 屈 之 登 記 而 言 ，是 以 未 登 記 ， 

係 指 該 不 動 產 未 經 地 政 機 關 於 土 地 登 記 總 薄 為 所 有 權 歸 屬 之  

登 記 而 言 ，苟 經 登 記 ，則 其 登 記 是 否 屬 實 ，及 登 記名義 人是 否  

硪 有 其 人 ，或 其 人 之 生 死 ，暨 現 在 何 處 ，均 非 所 問 ，且 所稱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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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已 登 記 不 動 產 i ，係 指 已 依 法 辦 理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而 言 ，而弗 

指 已 登 記 為 請 求 人 名 義 之 不 動 產 。此自釋 字 第 1 0 7 號 理由書

謂 ：【查 民 法 第 七 百 六 十 九 條 、第 七 百 七 十 條 ，僅對於占有他  

人 未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者 許 其 得 請 求 登 記 為 所 有 人 ，而關於已登記 

之 不 動 產 ，則 無 相 同 之 規 定 ，万 見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不適用關 

於 取 得 瞎 效 之 規 定 ，為 適 應 此 項 規 定 ，其 回 復 諳 求 權 ，應無民 

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之 適 用 。… 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  

人 ，既 列 名 於 登 記 薄 上 1 觀 之 甚 明 。

(1) 是 以 ，日 治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因 故 成 為 河 川 而 削 除 登 記 ， 

嗣 後 浮 覆 ，未 依 我 國 法 律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之 原 所 有 權 人 ，該土 

地 既 已 辦 理 所 有 權 歸 屬 之 登 記 ，即屬 I已登 記 之不 動 產 I，依民法 

第 7 6 7 條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，自 無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

(2) 又 於 該 土 地 為 國 有 登 記 後 ，該 土 地 既 已 辦 理 所 有 權 歸 屬 之登 

墓 ，縱 未 登 記 予 真 正 名 義 人 名 下 ，亦屬 I已登記之不動產丨，依民 

法 第 7 6 7 條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，亦 無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

(二）不 動 產 之 物 上 請 求 權 有 無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係以不動產已  

登 記 或 未 登 記 而 定 ；而 土 地 法 第 4 3 條 之 公 示 力 及 公 信 力 乃 在  

維 護 交 易 之 安 全 ，兩 者 規 範 目 的 不 同 ，條 件 不 同 ，不 應 混 淆 ：

1. 最 高 法 院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理 由 雖 認 ：釋字第 

1 0 7、1 6 4 號 解 釋 謂 若 許 已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回 復 請 求 權 ，得 

罹 於 時 效 而 消 滅 ，將 使 登 記 制 度 失 其 效 用 ；復謂已登記之不動  

產 所 有 人 ，既 列 名 於 登 記 薄 ，倘 因 時 效 消 滅 而 須 永 久 負 擔 稅  

捐 ，顯 失 情 理 之 平 等 語 ，可 知 所 稱 之 「已 登 記 」，自係指依我 

國 法 所 為 之 登 記 ，以 維 護 我 國 登 記 制 度 採 實 質 審 查 之 公 示 及 公  

信 功 能 云 云 。

2 .  然 查 ：

( 1 ) 【台 灣 光 復 後 ，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以 推 行 土 地 政 策 ，乃為當 

務 之 急 ，而 鑑 於 台 灣 之 地 籍 制 度 已 有 日 治 時 期 之 成 規 ，且已辦 

不 動 產 登 記 ，復 認 為 土 地 法 規 定 第 一 次 登 記 之 程 序 又 相 當 繁 瑣  

; 於 是 利 用 既 有 基 礎 ，簡 化 手 續 ，於 繳 驗 土 地 權 利 憑 證 ，審核 

無 誤 後 ，予 以 換 發 權 利 書 狀 ，即視 同土 地法 規 定 之 第一 次 所 有  

權 申 請 登 記 】（證 五 、第 2 2 6 頁）【最高 法院 七十 九 年台 上 字 第  

一 三 六 0 號 判 決 … 判 決 意 旨 之 核 心 ，乃 認 為 「光復後之土地總  

登 記 （即 土 地 權 利 憑 證 繳 驗 ），台灣光復 後 ，政 府 擗 理 之 土 地 總  

登 記 ，其 目 的 在 整 理 地 籍 ，僅 為 地 政 機 關 清 査 土 地 之 一 種 程  

戽 ，輿 物 權 登 記 無 關 ，並 不 影 響 光 複 前 原 禮 利 人 因 登 記 取 得 之  

物 權 。」而 此 種 見 解 ，之 前 見 諸 於 最 高 法 院 四 十 三 年 台 上 字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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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八 三 號 判 例 、六 十 年 台 再 字 第 六 九 號 判 決 ，且 其 後 同 院 八 十  

二 年 台 上 字 第 三 一 六 七 號 、八 十 三 年 台 上 字 第 二 二 五 五 號 、八 

十 五 年 台 上 字 第 二 四 六 六 號 判 決 ，乃 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九 + — 年 

第 六 0 六 號 判 決 ，亦 採 之 。此 外 ，對 此 學 界 亦 予 以 相 當 之 骨 定 】

(證 五 第 2 4 6 頁），【土 地 權 利 憑 證 繳 驗 當 時 ，有 對 於 未 申 報  

之 土 地 權 利 憑 證 繳 驗 ，卻 直 接 依 日 治 時 期 之 土 地 台 帳 或 土 地 登  

記 薄 予 以 抄 錄 轉 載 至 地 政 機 關 所 編 造 之 土 地 登 記 薄 者 ，且情形 

相 當 普 遍 … 總 而 言 之 ，筆 者 以 為 上 開 最 高 法 院 認 為 「光 復 後 ， 

政 府 辦 理 之 土 地 總 登 記 ，其 目 的 在 整 理 地 籍 ，僅 為 地 政 機 關 清  

查 土 地 之 一 種 程 序 ，與 物 權 登 記 無 關 ，並 不 影 響 光 復 前 原 權 利  

人 因 登 記 取 得 之 物 權 。」之 見 解 ，基 本 上 是 宜 認 同 。蓋土地權 

利 憑 證 繳 驗 （土 地 總 登 記 ）本 質 上 ，即 有 不 影 響 光 復 前 原 權 利 人  

已 取 得 之 物 權 之 意 涵 。】 （證 五 第 2 5 0 頁），按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 

記 前 ，本 應 先 辦 理 地 籍 測 量 ，但 光 復 後 之 土 地 總 登 記 （即土地 

權 利 憑 證 繳 驗 ），全 面 沿 用 日 治 時 期 之 地 籍 圖 冊 ，就 上 情 觀 之 ， 

光 復 後 之 土 地 總 登 記 ，實 質 上 係 將 日 治 時 期 之 土 地 登 記 内 容 ， 

延 續 為 我 國 之 登 記 。

(2)是 以 ，最 高 法 院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理 由 稱 ：曰 

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 日 據 後 期 改 採 契 據 登 記 制 度 ，使登記 

僅 生 對 抗 效 力 ，致 該 土 地 登 記 無 法 完 全 體 現 真 正 權 利 之 歸 屬 者  

，與 臺 灣 光 復 後 所 採 取 之 土 地 登 記 生 效 制 度 有 異 。故 … 臺灣光 

復 後 浮 覆 ，但 在 未 依 我 國 法 令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前 ，該土地仍屬 

「未 登 記 」之 不 動 產 云 云 ，顯 係 將 不 動 產 之 物 上 請 求 權 有 無 消  

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係 以 不 動 產 已 登 記 或 未 登 記 而 定 ；與土地 

法 第 4 3 條 之 公 示 力 及 公 信 力 乃 在 維 護 交 易 之 安 全 ，兩種條件 

不 同 ，目 的 不 同 之 規 範 混 淆 。

3 .次 查 ：

(1) 司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07號 解 釋 謂 : 記 不 動 產 I所 

有 人 之 回 復 諳 求 權 ，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

里 。】釋 字 第 1 64號 解 釋 謂 :【|已登記不動 ~ ^ 所 有 人 之 除 去 妨  

害 請 求 權 ，不 在 本 院 釋 字 第 一 〇 七 號 解 釋 範 圍 之 内 ，但依其性  

質 ，亦 無 民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條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。】

(2) 4 2 年 台 上 字 第 1 1 9 6 號 民 事 判 例 載 明 【土 地 法 第 四 + 三 條 所 謂  

依 本 法 所 為 之 登 記 有 絕 對 效 力 ，係 指 第 三 人 信 賴 登 記 而 為 新 登  

記 而 言 ，而 第 三 人 所 為 信 賴 之 第 一 次 登 記 ，又 應 以 依 吾 國 法 令  

所 為 之 登 記 為 限 。若 第 一 次 登 記 係 在 日 據 時 期 ，則為貫徹保護  

真 正 權 利 人 起 見 ，自 不 能 認 為 信 賴 登 記 ，其 基 此 所 為 之 登 記 即  

無 絕 對 效 力 之 可 言 。】。



( 3 )  又 【按 土 地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所 謂 登 記 有 絕 對 效 力 ，係為保護因信  

賴 登 記 取 得 土 地 權 利 之 第 三 人 而 設 ，故 登 記 原 因 無 效 或 得 撤 銷  

時 ，在 第 三 人 来 取 得 土 地 權 利 前 ，真 正 權 利 人 對 於 登 記 名 義 人

自 仍 得 主 張 之 。】。有 4 0 年 台 上 字 第 1 8 9 2號 民 事 判 例 可 稽 。

又 【土 地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所 謂 登 記 有 絕 對 效 力 ，係為保護第三  

人 起 見 ，將 登 記 事 項 賦 與 絕 對 真 實 之 公 信 力 ，故真正權 利 人 祇  

許 在 未 有 第 三 人 取 得 權 利 前 ，以 登 記 原 因 無 效 或 得 撤 銷 為 塗 銷  

登 記 之 請 】 有 4 1 年 台 上 字 第 3 2 3 號 民 事 判 例 可 稽 。

(4) 據 上 可 知 ：

①  不 動 產 之 物 上 請 求 權 有 無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用 ，依 司法院大法 

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 0 7 號 、1 6 4 號 解 釋 ，係 以 不 動 產 已 登 記 或 未 登

記 而 定 。

②  土 地 法 第 4 3 條 之 公 示 力 及 公 信 力 乃 在 維 護 交 易 之 安 全 ，即土 

地 法 第 4 3 條 所 謂 依 本 法 所 為 之 登 記 有 絕 對 效 力 ，係指第三人  

信 賴 登 記 而 為 新 登 記 而 言 。故 登 記 原 因 無 效 或 得 撤 銷 時 ，在第 

三 人 未 取 得 土 地 權 利 前 ，真 正 權 利 人 對 於 登 記 名 義 人 仍 得 主 張

之 。

③  最 高 法 院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，將 目 的 不 同 ，條 

件 不 同 之 兩 種 規 範 混 淆 ，據 此 所 作 成 之 結 論 ，自 有 疑 義 。

4,又 查 ，觀 諸 釋 字 第 1 6 4 號 解 釋 之 具 體 個 案 ，係 就 於 日 治 時 期 已  

辦 理 所 有 權 登 記 ，而 未 於 臺 灣 光 復 後 辦 理 第 一 次 所 有 權 登 記 之  

祭 祀 公 業 土 地 而 為 解 釋 ，並 未 限 制 於 臺 灣 光 復 後 辦 理 第 一 次 所  

有 權 登 記 之 土 地 始 無 消 滅 時 效 之 適 用 。且 臺 灣 光 復 後 政 府 辦 理  

土 地 總 登 記 ，其 目 的 在 整 理 地 籍 ，僅 為 地 政 機 關 清 查 土 地 之 一  

種 程 序 而 已 ，與 物 權 登 記 無 關 ，非 在 否 認 日 治 時 期 之 原 登 記 效  

力 而 重 新 創 設 登 記 效 力 ，自 不 影 響 光 復 前 原 權 利 人 因 登 記 取 得  

之物 .權，於 日 治 時 期 業 經 登 記 之 土 地 非 屬 民 法 第 7 6 9條所稱之  

他 人 未 登 記 之 不 動 產 ，亦 經 最 高 法 院 1 0 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226 

號 、1 0 9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7 4 號 民 事 判 決 迭 著 有 明 文 。是最高法院  

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 裁 定 ，顯 與 釋 字 第 1 6 4 號解釋意旨 

抵 觸 ，且 限 縮 釋 字 第 1 6 4 號 解 釋 之 適 用 範 圍 ，於 所 有 權 人 行 使  

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加 諸 釋 字 第 1 6 4號 解 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嚴重侵害 

人 民 之 財 產 權 ，而 損 害 聲 請 人 憲 法 第 1 5 條 所 定 人 民 之 財 產 權  

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自 屬 違 憲 。

肆 、綜 上 所 述 ，系 爭 判 決 謂 「查 日 據 時 期 已 登 記 之 土 地 ，因成為河 

川 、水 道 經 塗 銷 登 記 ，臺 灣 光 復 後 土 地 浮 覆 ，原 所 有 權 人 未 依  

我 國 法 令 辦 理 土 地 總 登 記 ，於 該 土 地 登 記 為 國 有 後 ，其依民法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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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6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行 使 物 上 請 求 權 時 ，有 消 滅 時 效 規 定 之 適  

用 ，為 本 院 民 事 大 法 庭 1 1 0 年 度 台 上 大 字 第 1 1 5 3號裁定就此  

類 事 件 作 出 之 統 一 見 解 ，自 應 受 拘 束 。原 審 本 此 見 解 ，為上訴 

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經 核 於 法 並 無 違 誤 。上 訴 論 旨 ，指 摘 原 判 決 違  

背 法 令 ，求 予 廢 棄 ，非 有 理 由 。」云 云 ，對 於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 

議 釋 字 第 1 0 7 號 、第 1 6 4 號 解 釋 為 不 當 之 限 縮 與 排 除 適 用 ，違 

反 蕙 法 第 1 5 條 人 民 財 產 權 應 予 保 障 之 規 定 ，顯 有 抵 觸 憲 法 及  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釋 字 第 1 0 7 號 、第 1 6 4 號 解 釋 ，自 屬 違 憲 。 

為 此 ，狀 請 鑒 核 ，賜 如 聲 明 所 示 之 判 決 ，以 符 法 治 ，實 

感 德 便 ^

伍 、關 係 文 件 之 名 稱 及 件 數 ：

證 一 、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1 0 9 年 度 重 訴 字 第 5 3 2 號 民 事 判 決 影 本 1 

件 。

證 二 、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1 0 年 度 重 上 字 第 2 4 2 號 民 事 判 決 影 本 1 件 。

證 三 、最 高 法 院 1 1 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9 3 8 號 民 事 判 決 影 本 1 件 。

證 四 ：再 論 私 有 河 川 土 地 所 有 權 之 回 復 土 地 法 第 1 2 條 第 2 項規定 

適 用 之 執 跡 與 現 況 影 本 1 件 。

證 五 ：最 高 法 院 9 2 年 8 月 學 術 研 究 會 叢 書 （十 ）之 節 本 影 本 1 件 。

謹 狀 

憲法法庭 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1 1 1  年 1 0  月 ，’ 日

具 狀 人  王傳宏 王建邦

共 同

訴 訟 代 理 人 蔡 文 燦 律 師




